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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绿色债券运行报告 

——我国绿色债券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绿色债券发行量有所下降 
联合资信 债市研究部 董欣焱 张岩 陈玉洁 

 

2023 年前三季度，国际绿色债券发行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3%，德国、中国和美

国在全球绿色债券市场发行规模排名前三。我国绿色债券市场持续发展，绿色债券

市场制度体系日趋完善，发行期数和发行规模均较上年有所下降；绿色债券发行期

限向短期限集中，AA+级（含）以上绿色债券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仍是绿

色债券的主要发行人。展望 2024 年，国内外绿色债券发行量有望实现稳步增长。 

一、国际绿色债券市场运行情况 

（一）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有所上升 

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同比有所上升。根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的统计，

2023 年前三季度，全球绿色债券总发行量为 4150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4020 亿美

元）增加 3%。 

图 1.1  2012—2023 年 Q1—Q3 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 

 

资料来源：Climate Bonds Initiative 

从发行地区看，德国、中国和美国位居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前三位。其中德

国绿色债券发行规模最大，2023 年前三季度共发行 569 亿美元。 

（二）国际绿色债券标准进一步完善 

2023 年 10 月 5 日，欧洲议会批准采用新的欧洲绿色债券标准（EuGB），主要

明确了以下几项内容：一是为发行绿色债券的机构提供了明确的指引和要求，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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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使用与环境可持续性目标相符合；二是发行绿色债券的机构需对公众提供全

面、透明的资金使用情况；三是规定了外部审查制度，以及与欧盟分类法的一致性

标准，确保资金投入与欧盟的环境和气候目标相符。EuGB 的实施有助于打击“洗

绿”行为，鼓励更多的资本真正流入绿色和可续续项目。 

2023 年 3 月 27 日，东盟分类委员会发布第二版《东盟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

（以下称《东盟分类目录》）。《东盟分类目录》采用目录法，将经济活动分为绿色、

褐色和红色活动，其中褐色活动实质指的是转型活动，覆盖农林渔业、制造业等行

业，第二版《东盟分类目录》在第一版分类的基础上将“煤电项目的提前退出”归

类为“绿色”或转型项目。其中重点行业的评估方法、指标和技术筛选标准计划将

在 2024 和 2025 年陆续完成。《东盟分类目录》作为东盟成员国可持续金融通用标

准及总体指南，强调了绿色转型在社会方面的重要性，推动了东南亚区域内绿色金

融标准的协同。 

二、我国绿色债券市场运行情况 

（一）我国绿色债券市场环境日趋完善 

1．完善绿色债券市场制度规范，鼓励绿色债券发行 

完善绿色债券制度规范。一是规范绿色债券募集资金用途。2023 年 3 月 14 日，

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 2 号——特定

品种公司债券（2023 年修订）》，进一步规范了绿色公司债券申报及存续期管理等相

关活动，同时调升绿色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于绿色项目的比例，将募集资金用途要

求中用于绿色项目的募集资金比例下限由 70%提升为 100%，并新增项目评估与遴

选流程披露要求。此次修订后，上交所与深交所、交易商协会对于绿色债券募集资

金用途的规定趋于一致，有助于防止“漂绿”行为，进一步提高绿色债券纯度。二

是规范绿色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2023 年 10 月 20 日，上交所与深交所同时发布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 2 号——专项品种公司债

券》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引第 7 号——专项品种公司

债券》，指出绿色债券募投项目包含绿色建筑的，应明确绿色建筑类型；在碳中和项

目的定义上，进一步明确了清洁能源项目所包含的类别；允许发行人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债券发行前 3 个月内公司用于绿色项目、碳中和项目以及蓝色债券相关项目的

自有资金支出等，两项指引的发布有助于进一步规范绿色债券的发行，提高绿色债

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便利度。三是健全绿色债券信息披露标准。2023 年 11 月 24 日，

绿色债券标准委员会发布《绿色债券存续期信息披露指南》（中英文版），围绕绿色

债券基本情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绿色募投项目情况、募集资金管理情况等四项

核心要素，细化信息披露要点，形成统一的国内绿债存续期信息披露标准。此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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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进一步建立健全绿色债券标准体系，提高绿色债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提高绿

色债券募集资金使用透明度，确保募集资金 100%用于绿色项目，推动我国绿色债

券市场高质量发展。 

规范绿色债券信用评级和评估认证。一是加强绿色债券信用评级管理。2023 年

7 月 25 日，人民银行印发《绿色债券信用评级指导》，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

等因素对企业偿债能力、偿债意愿的影响纳入信用评级过程，对绿色债券信用评级

尽职调查、信息披露、利益冲突等做出明确的界定，为信用评级机构开展绿色债券

信用评级业务提供了有力支撑。二是加强绿色债券评估认证管理。2023 年 3 月 24

日，绿色债券标准委员会发布《绿色债券评估认证业务自查报告参考文本》（以下简

称《参考文本》），共包括五部分内容，从资质信息、业务开展、自查整改、发展计

划、工作建议等全方位明确自查要点，督促机构进行全面自查，有助于规范绿色债

券评估认证机构行为，维护市场秩序，推动绿色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 

支持绿色债券发行。2023 年 6 月 29 日，交易商协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提升债

务融资工具融资服务质效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拓宽绿色债券市场广度和深度，

并通过引导企业发行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或转型债券来推动高碳行业向低碳转型。

2023 年 8 月 22 日，发改委等多部门印发《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工程实施方案》，

提出将符合条件的绿色低碳项目纳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各地区应通过预

算内投资及其他财政资金渠道，加大对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工程建设的支持力度。

2023 年 8 月 30 日，交易商协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债务融资工具支持力度，促

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通知》，提出支持民营企业发行中长期绿色债务融资工具、

碳中和债，引导募集资金向绿色低碳领域配置。2023 年 12 月 9 日，证监会和国资

委联合发布《关于支持中央企业发行绿色债券的通知》，提出完善绿色债券融资支

持机制，发展节能降碳、环境保护、资源循环利用、清洁能源等各个产业；助力中

央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合理安排债券融资，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生产方

式，强化绿色科技创新，发挥中央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示范作用等。上述政策的发布

有助于进一步引导资金支持企业绿色低碳发展，促进绿色债券市场扩容。 

引导绿色债券投资。2023 年 11 月 24 日，交易商协会牵头研究编制的中国绿色

债券指数正式发布。指数以 2022 年 1 月 4 日为指数基日，基点为 100 点，采用市

值加权计算，样本券涵盖绿色政金债、绿色金融债、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绿色公司

债和绿色企业债。中国绿色债券指数的发布为衡量绿债市场价格波动、表征绿债市

场整体走势提供了有益参考，有助于引导资金投向绿色债券领域。2023 年 12 月 9

日，证监会和国资委在《关于支持中央企业发行绿色债券的通知》中指出，推进绿

色投资理念，鼓励中央企业参照成熟经验主动披露绿色环境信息，吸引商业银行、

保险公司、社保基金、养老金、证券基金等加大绿色债券投资力度。推动优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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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及子公司绿色债券纳入基准做市品种，鼓励做市商积极开展绿色债券做市报价

服务，提高绿色债券交易流动性。鼓励市场投资机构以绿色指数为基础开发公募基

金等绿色金融产品，引导降低融资成本。上述政策的颁布有助于引导金融机构加大

绿色债券投资力度，推动绿色债券市场扩容。 

2．完善地方绿色金融制度，鼓励区域内绿色债券投融资 

完善地方绿色金融体系建设。2023 年 1 月 29 日，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办公室颁布《关于印发重庆市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构建支持产业

绿色低碳发展的金融支撑体系，推动基于金融服务的碳账户体系建设，大力发展绿

色债券等金融工具。2023 年 2 月 6 日，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河南

省碳达峰实施方案》，提出完善绿色金融评价体系，大力发展绿色债券等金融工具，

引导金融机构为绿色低碳项目提供长期限、低成本资金。2023 年 4 月 23 日，上海

市政府颁布《上海市 2023 年碳达峰碳中和及节能减排重点工作安排》，提出推进加

快发展绿色转型有关地方立法，大力发展绿色债券等金融产品和服务。上述政策的

发布为地方绿色金融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有助于推动地方绿色债券市场

快速发展。 

鼓励企业发行绿色债券。2023 年 2 月 15 日，长沙市政府颁布《长沙市碳达峰

实施方案》，提出建立绿色企业（项目）库，引导金融机构加强与入库企业和项目

的融资对接，支持和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绿色债券。2023 年 3 月 14 日，南昌

市人民政府印发《南昌市碳达峰实施方案》，提出拓宽碳减排交易项目直接融资渠

道，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绿色债券，用好用足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2023 年 4

月 24 日，山东省政府颁布《山东省碳金融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

提出通过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和担保增信等方式，支持绿色低碳企业发债。2023 年 7

月 18 日，福建省发改委等三部门联合颁布《关于印发福建省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

方案的通知》，提出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绿色金融产品，大力发展绿色债券等金融工

具，引导金融机构为绿色低碳项目提供长期限、低成本资金。2023 年 10 月 21 日，

国务院印发《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指出完善债券融资支持机

制，推动企业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等。2023 年 12 月 4 日，上海

市财政局和发改委出台《上海市财政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提

出支持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用于绿色低碳项目。2023 年 12 月 27 日，湖州市政府颁布

《关于深化绿色金融改革的若干政策意见》，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和金融机构

发行绿色债券、碳中和债券、转型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债务融资工具和资

产证券化产品，每成功发行一单给予补助 10 万元。上述政策的发布有助于推动各

地区企业发行绿色债券，促进绿债市场扩容。 

http://www.baidu.com/link?url=QxbV6fLBCodGtv48FAHkHYvikAAIejV6aeaSY_aBfDpf86kwFs3O6gJoSdny3QBz
http://www.baidu.com/link?url=QxbV6fLBCodGtv48FAHkHYvikAAIejV6aeaSY_aBfDpf86kwFs3O6gJoSdny3Q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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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地方企业开展绿色跨境融资。2023 年 1 月 20 日，重庆市政府印发《重庆

市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实施细则》，提出探索绿色金融标准趋同实践，鼓

励符合条件的企业赴境外发行绿色债券、申请绿色贷款，促进绿色金融资源跨境流

动。2023 年 9 月 12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深圳市碳达峰实施方案》，提出大

力开展绿色债券、绿色咨询与评级等业务，支持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在国际市场开

展绿色融资。上述政策的出台有助于更好的满足地方企业的绿色融资需求，促进绿

色资本跨境流动。 

支持绿色债券创新产品运用。2023 年 6 月 20 日，重庆市渝中区政府印发《渝

中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核心区实施方案》，提出探索创新绿色融资模式，

支持符合条件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所债券市场发行中小企业绿色集合债券、

碳中和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转型债券、蓝色债券，研究探索绿色资产支持

证券，拓宽绿色融资渠道。2023 年 7 月 21 日，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重庆市

经济信息委联合印发《金融支持重庆工业绿色发展十条措施》，提出加大绿色债券、

碳中和债券、转型债券等创新产品运用力度，支持金融机构发行绿色金融债等专项

金融债券等。2023 年 9 月 10 日，四川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扩大省级绿色金融创新试点地区相关工作的通知》，提出新增宜宾市、攀枝花市

为省级绿色金融创新试点地区，加大新试点地区在绿色债券领域的创新力度，丰富

融资服务模式，拓宽绿色投融资渠道。上述政策有利于深化各地绿色债券产品创新，

拓宽绿色债券市场广度和深度。 

3．推动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双向开放，绿色债券市场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合作。2023 年 2 月 23 日，人民银行等五部门发布

《关于金融支持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支持前海

合作区内企业赴香港发行绿色债券和获取银行绿色融资，通过制定发布赴港发行绿

色债券流程参考等方式，让更多企业掌握在香港发行债券的相关要求、主要流程和

优惠条件。支持前海合作区内金融机构积极开展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开展环境信息

披露试点，探索深港互认的、统一的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标准等。2023 年 2 月 23

日，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意见》，

提出支持合作区完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推动绿色金融标准与港澳互认，加强粤港

澳大湾区绿色金融合作，鼓励合作区内企业利用港澳平台为绿色企业、绿色项目进

行认证及融资，有利于利用大湾区优势推动绿色金融与国际接轨。2023 年 10 月 8

日，广州市南沙区政府公布《广州南沙新区促进气候投融资发展若干措施》，鼓励

粤港澳大湾区气候投融资项目库企业发行 ESG 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内按实际支付

利息的 10%对债券的发行主体给予贴息，同一笔债券业务补贴期最长不超过 3 年，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9%93%B6%E8%A1%8C/41838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9%93%B6%E8%A1%8C/418386?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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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企业每年最高 200 万元。2023 年 11 月 24 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圳监管

局印发了《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关于加快推动绿色建筑产业与绿色金融协同

发展的通知》，支持和鼓励金融机构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和南沙、横琴、前海三大平

台金融开放政策，助力广东项目开发企业开展跨境绿色融资，赴港澳发行绿色债券

及资产证券化产品。上述政策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合作，提升

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 

完善中外绿色金融标准互认机制。2023 年 4 月 21 日，人民银行和新加坡金融

管理局在重庆组织召开第一次中新绿色金融工作组会议，分别就中新绿色金融标准

趋同研究、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以及金融科技支持绿色金融和碳市场发展等三方面重

点议题开展研究，提出尝试在中国和新加坡发行双向互认的债券产品，建立绿债互

融互通机制，推动建设绿色债券投融资双向快速通道等。会议的召开有助于进一步

推动两国绿色债券标准趋同，促进中新两国绿色债券市场互联互通。2023 年 5 月 30

日，由中欧等经济体共同发起的国际可持续金融平台（IPSF）分类工作组（TWG）

启动了《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以下简称《共同分类目录》）的第二阶段工作，

重点是扩大《共同分类目录》的国家基础，拓宽涵盖的经济活动范围，并为更多国

家和地区提供能力建设。新加坡宣布即将发布其绿色金融目录，并承诺与中国和欧

洲合作，提升《共同分类目录》的全球兼容性。随着我国同国际各方在绿色金融领

域合作的持续深化，国际市场对我国绿色金融政策、标准、产品和市场的认可度和

参与度将一进步提升。 

（二）2023 年我国绿色债券发行量有所下降 

2023 年，我国绿色债券1共计发行 480 期，发行规模为 8400.37 亿元，发行期数

较上年（518 期）减少 7.34%，发行规模较上年（8735.07 亿元）减少 3.83%。排除

资产支持证券后，2023 年，我国新发绿色债券共涉及 220 家发行人，较上年（244

家）有所减少，其中 115 家为 2023 年新增发行人。具体来看，2023 年我国新发绿

色债券呈现如下特征： 

1．银行间市场仍为绿色债券的主要发行场所，但发行量占比下降 

2023 年，我国新发绿色债券涵盖了债券市场大多数信用债品种，包括金融债、

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资产支持证券、私募债、PPN、超短期融资券和短期

融资券。具体来看，2023 年绿色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期数和发行规模（143 期、2414.89

亿元）较上年（123 期、2140.24 亿元）分别上升 16.26%和 12.83%，发行期数位列

第一位，发行规模位列第二位；绿色中期票据发行期数（106 期）位居第二，较上

                                                 

1 包括资产支持证券，以下如无特殊说明均包含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证券按单数统计，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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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40 期）下降 24.29%，发行规模（855.79 亿元）位列第三，较上年（1560.59 亿

元）下降 45.16%，主要由于发债企业绿色项目储备不足，以及绿色债券相较于绿色

信贷成本优势有所下降所致；绿色超短期融资券、绿色私募债和绿色公司债发行期

数均为 51 期，位列第三，发行规模分别为 329.82 亿元、266.77 亿元和 430.25 亿元。

其中绿色超短期融资券和绿色公司债的发行期数和规模同比均有所下降，绿色私募

债的发行期数和规模同比均有所上升；绿色商业银行债发行期数（47 期）较上年（51

期）下降 7.84%，但发行规模（3433.00 亿元）较上年（3826.57 亿元）增长 30.11%，

发行规模依旧位居首位，主要由于政策持续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绿色领域的信贷投

放力度，商业银行绿色融资需求大幅增长所致；绿色企业债发行期数（13 期）和发

行规模（95.45 亿元）均较上年（27 期，223.40 亿元）有所下降，主要由于《关于

金融支持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3〕35 号）发布后，城

投类企业发行绿色债券融资需求有所下降以及企业债划转至证监会后，各项细则仍

有待明确所致。 

2023年，银行间市场仍然为绿色债券的主要发行场所，共发行绿色债券298期，

发行规模为 6454.75 亿元，较上年（364 期、7035.28 亿元）均有下降，发行期数和

发行规模在绿色债券发行总期数和发行总规模中的占比分别为 62.08%和 76.84%，

同比（70.27%和 80.54%）均有所下降。交易所市场发行绿色债券期数（182 期）较

上年（154 期）上升 18.18%，发行规模（1945.63 亿元）较上年（1699.79 亿元）上

升 14.46%，发行期数和发行规模在绿色债券发行总期数和发行总规模中的占比分别

为 37.92%和 23.16%，同比（29.73%和 19.46%）均有所上升。 

2023 年绿色债券发行期数和发行规模占债券市场2总发行期数和总发行总规模

的比例分别为 2.27%和 3.68%，发行期数和发行规模占比较上年（2.76%和 4.02%）

均有所下降，绿色债券市场发行节奏放缓，但发展空间仍然较大。 

  

                                                 

2 包括政策银行债、商业银行债、证券公司债、其它金融机构债、企业债、公司债、私募债、中期票据、短期

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PPN、资产支持证券、可交换债和国际机构债，数据来源 Wind，统计截至 2024 年 1

月 25 日，按发行起始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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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2022—2023 年绿色债券券种分布 

 
注：按照 2023 年绿色债券各券种发行期数从高到低排序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COS 系统 

 

2．环境咨询机构占据绿色债券第三方认证市场主流地位 

2023 年共有 402 期绿色债券进行第三方评估认证，相比去年（419 期）减少

4.06%，其中环境咨询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占据了主要市场份额，共

为 395 期绿色债券提供第三方认证，在进行第三方认证的绿色债券总期数中的占比

高达 98.26%。与上年相比，环境咨询机构进行认证的绿色债券在进行第三方认证绿

色债券总期数的占比（92.54%）较上年（87.83%）有所上升，信用评级机构进行认

证的绿色债券在进行第三方认证绿色债券总期数的占比（3.73%）较上年（5.01%）

继续下降，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认证的绿色债券在进行第三方认证绿色债券总期数的

占比（1.99%）较上年（3.82%）有所下降。具体来看，为绿色债券提供第三方认证

最多的机构为联合赤道和中诚信绿金，分别认证了 175 期和 142 期绿色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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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022—2023 年绿色债券第三方认证情况（单位：期） 

  

注：1. 左图为分机构类型的绿色债券认证分布情况，右图为各机构的绿色债券认证分布情况；2. 环境咨询机构

包括联合赤道、中诚信绿金、东方金诚信用管理（北京）、大公低碳、深圳诚信通、中节能、商道融绿和鹏元

绿融；会计师事务所包括安永；信用评级机构包括中债资信和上海新世纪；学术机构包括中财绿融；社会责任

咨询机构包括绿融北京；3. 外环为 2023 年绿色债券认证期数分布，内环为 2022 年绿色债券认证期数分布；4. 

右图列示了 2023 年认证期数排名前六的机构和无认证情况，其余机构认证数量较少，列入“其它”项中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COS 系统 

 

3．绿色债券期限以 3 年、2 年期为主，发行期限向短期集中 

2023 年，除了 32 期可续期债券外，我国绿色债券3发行期限分布于 14 天~20

年，共 38 种不同期限4，绿色债券发行期限较为丰富。分期限来看，3 年期绿色债

券发行期数和发行规模占比最大，发行期数在绿色债券发行总期数 5中的占比

（51.34%）较上年下降 4.86 个百分点，发行规模在绿色债券发行总规模中的占比

（78.08%）较上年上升 7.38 个百分点；2 年期绿色债券发行期数和发行规模占比均

位列第二，发行期数和发行规模占比（15.43%、7.46%）较上年分别提升 12.65 个百

分点和 5.03 个百分点；7 年期绿色债券发行期数和发行规模在绿色债券发行总期数

和发行总规模中的占比（2.08%、0.69%），与上年相比变化不大；5 年期绿色债券发

行期数和发行规模在绿色债券发行总期数和发行总规模中的占比（1.78%、0.79%）

较上年分别下降约 11.64 个和 11.94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发行期限向短期限集中。 

 

  

                                                 

3 本部分及以下部分均不包含资产支持证券。 
4 包括 14 天、45 天、63 天、77 天、86 天、90 天、91 天、93 天、94 天、95 天、100 天、101 天、102 天、

107 天、115 天、120 天、133 天、140 天、150 天、168 天、180 天、182 天、185 天、200 天、210 天、235

天、238 天、240 天、270 天、366 天、370 天、1、2、3、5、7、10 和 20 年期。 
5 含永续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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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2022—2023 年绿色债券发行期限情况（单位：期、亿元） 

 

注：1. 外环为 2023 年绿色债券发行情况，内环为 2022 年绿色债券发行情况；2. 左图为绿色债券期数分布情

况，单位为期，右图为绿色债券规模分布情况，单位为亿元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COS 系统 

 

4．绿色债券信用资质整体较好，信用等级仍集中在高级别 

2023 年，我国发行的绿色债券仍主要集中在 AA+级（含）以上，发行期数在具

有评级的绿色债券发行总期数中的占比为 92.69%，发行规模在具有评级的绿色债券

发行总规模中的占比为 98.55%，较上年（90.77%和 97.40%）均有所上升。其中 AAA

级绿色债券共发行 223 期，发行规模为 4925.62 亿元，在具有评级的绿色债券发行

总期数和总规模中的占比分别为 67.99%和 89.25%，较上年（74.41%和 89.51%）有

所下降，但占比仍然最大；AA+级绿色债券在具有评级绿色债券发行总期数和总规

模中的占比较上年均有所上升，发行期数和规模占比位列第二；AA 级绿色债券在

具有评级绿色债券发行总期数和规模中的占比较上年均略有下降，发行期数和规模

占比均位列第三。另有 8 期绿色政策性银行债和 1 期绿色 PPN 无评级。整体来看，

我国绿色债券信用资质良好，信用等级仍集中在高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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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2022—2023 年绿色债券级别分布 

 

注：短期融资券及部分无债项评级债券按主体级别进行统计，其他按债券级别统计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COS 系统 

5．发行主体行业分布更为广泛，商业银行业发行量最大 

2023 年，我国绿色债券发行主体共涉及商业银行、多元金融服务、建筑与工程

等在内的 28 个行业，其中电脑与外围设备、家庭耐用消费品行业为 2023 年新增行

业6，发行主体行业分布更为广泛。其中，商业银行所发绿色债券期数、家数和规模

分别为 55 期、43 家和 3893.00 亿元，均位列第一，发行规模较上年有所增长，发行

期数和家数较上年有所下降；多元金融服务行业企业发行绿色债券期数、家数和规

模分别为 46 期、16 家和 316.90 亿元，均较上年有大幅增长，发行期数和规模均位

列第二；建筑与工程行业发行绿色债券期数、家数和规模分别为 42期、37家和 228.64

亿元，发行期数位列第三，发行期数和家数均较上年有所增长，发行规模较上年略

有下降。 

  

                                                 

6 新增行业为 2016—2022 年未发行过绿色债券的行业，按 Wind 三级行业划分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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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2022—2023 年绿色债券发行人行业分布 

 

注：1. 行业划分依据 Wind 三级行业分类标准；2. 按照 2023 年绿色债券发行期数由高到低排序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COS 系统 

 

6．国有企业仍是绿色债券的主要发行人，但发行量有所减少 

2023 年，我国绿色债券发行主体仍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193 家），所发绿色债

券期数（303 期）较上年继续下降 16.76%，发行规模（5166.78 亿元）较上年下降

10.86%；国有企业所发绿色债券期数在绿色债券发行总期数中的占比为 89.91%，占

比较上年下降 2.48 个百分点，发行规模占比为 86.32%，占比较上年下降 1.84 个百

分点。2023 年，共有 16 家公众企业7发行绿色债券 18 期，发行规模 755.50 亿元，

较上年同期（12 家、15 期、670.00 亿元）继续增加；有 9 家民营企业发行绿色债券

13 期，发行规模 44.20 亿元，发行期数同比有所增加，发行规模同比减少。此外，

有 2 家外资企业8和 1 家其他企业共发行 3 期绿色债券，发行规模 19.00 亿元。 

  

                                                 

7 公众企业指向不特定对象公开转让股票，或向特定对象发行或转让股票使股东人数超过 200 的股份有限公

司。 
8 本文对外资企业的统计包括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本期发行绿色债券的外资企业均为外商独资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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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2022—2023 年绿色债券发行人主体性质统计 

 

注：按照 2023 年绿色债券发行期数由高到低排序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COS 系统 

7．东部和南部地区为绿色债券主要发行区域 

2023 年，我国绿色债券发行人涉及地区928 个，较上年（26 个）增加两个。从

发行期数看，江苏（49 期、）北京（48 期）、上海（34 期）、广东（32 期）和云南

（21 期）的发行期数最多，合计占绿色债券总发行期数的比例为 54.60%，其中，北

京和广东地区发行期数均较上年有所减少。从发行规模来看，北京市绿色债券发行

规模仍然最高为 2452.55 亿元，占总发行规模的比例（40.97%）与去年同期（40.27%）

基本持平，上海（858.9 亿元）、福建（560.00 亿元）、山东（322.60 亿元）和广东

（301.64 亿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位列第二至五位。整体来看，东部和南部地区保

持较高的绿色债券发行量。 

  

                                                 

9 包括省、直辖市及境外，按发行人注册地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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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2022—2023 年绿色债券发行主体地区分布 

 

注：按照 2023 年绿色债券发行期数排序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 COS 系统 

8．具有成本优势的绿色债券主要为国有企业所发 

2023 年，我国共有 128 期绿色债券的发行利率低于可比债券10的平均发行利率，

占比 37.98%。2023年具有成本优势的绿色债券的加权平均息差11为-16.73BP，其中，

具有成本优势的国有企业绿色债券有 118 期，加权平均息差为-18.58BP。 

三、2024 年绿色债券市场展望 

（一）绿色债券发行量有望恢复增长 

2023 年，受地方政府化债背景下城投企业新增债务融资规模受限，企业债监管

部门调整以及绿色信贷替债等因素影响，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发行量有所下降。但整

体来看，在各项政策的支持下，2024 年我国绿色债券发行量有望恢复增长。一是创

新品种有望持续扩容。近年来，随着“双碳”战略的全面推进，金融机构积极开展

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转型债券等创新型债券品种相继推出，

成为绿色债券的有益补充。2023 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

同时重庆、四川等地出台政策要求加大绿色债券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力度。在各地政

策指引下，我国绿色债券创新品种将会持续推出，绿色债券市场有望进一步扩容。

二是绿色债券支持项目范围或将有所扩大。2023 年中央办公厅将林权交易服务、林

产品精深加工等纳入绿色金融支持范围。2024 年 2 月，发改委等十部门联合印发

                                                 

10 可比债券为绿色债券起息日前后各十五天内起息的同期限、同级别、同券种、同企业性质的非绿色债券，

不包括中央汇金公司、中国铁路总公司发行的债券及可续期债券；对含有选择权的债券按选择权之前的期限

统计；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以及其他无评级债券选用其主体级别，其他券种均选用债项级别。 
11 按发行规模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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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 年版）》，进一步拓宽绿色产业覆盖范围，增补

重点新兴产业。未来随着绿色金融支持领域的进一步拓宽，相关绿色产业所发绿色

债券规模将进一步增长。三是地方财政支持绿色债券发行。2023 年，在发改委等十

部门《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工程实施方案》的政策指导下，上海市、四川省等多

地出台政策要求将符合条件的绿色低碳发展项目纳入地方债支持范围，加大财政资

金对绿色债券的支持力度。未来，政府将持续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发展领域倾斜，

绿色债券市场有望持续扩容。四是绿色投资需求日益旺盛。2023 年，投资者对绿色

债券的关注度持续上升，绿色债券交易量明显增长，在政策的引领下，投资者对绿

色债券的投资需求将持续增强，有望从投资端推动绿色债券的发行。五是绿色债券

再融资需求仍然较大。2024 年将有超过 4000 亿元规模的绿色债券到期，同比增加

10%以上，绿色债券市场到期再融资需求进一步加大。六是绿色债券发展空间较大。

2023 年我国绿色债券发行期数和发行规模占债券市场（不含国债）总发行期数和发

行规模的比例均仅在 3%左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综上所述，2024 年我国绿色市

场有望进一步扩容。 

（二）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制度规范日渐完善 

我国绿色债券相关制度体系和自律规则建设将不断完善。一是绿色债券信息披

露透明度有望进一步提高。随着《绿色债券存续期信息披露指南》等政策的发布，

我国绿色债券存续期信息披露标准逐步统一。未来，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完善绿色债

券标准体系建设，绿色债券市场信息披露将更加及时和充分，能够有效引导资金切

实流向绿色低碳领域，夯实绿色债券发展基础。二是绿色债券第三方评估认证市场

将更趋规范。绿色债券标准委员会在召开的绿色债券评估认证机构座谈会中指出，

将持续加强自律管理，维护绿色债券市场秩序，正向引导第三方评估认证机构做好

“看门人”职责。未来，监管部门将逐步完善评估认证制度，规范第三方评估认证

市场，进一步加强对绿色债券第三方认证机构的管理，有效提高绿色债券评估认证

质量，推动绿色债券市场高质量、高标准发展。三是绿色债券指数体系将逐步完善。

2023 年中国绿色债券指数的推出为衡量绿债市场价格波动提供了参考，提升了绿色

债券投资的便利程度，便于引导更多资金投向绿色低碳领域。未来，我国绿色债券

指数体系将进一步丰富，提高我国绿色债券的投资吸引力，进而推动我国绿色债券

市场高质量发展。 

（三）绿色债券国际化水平将持续提升 

一是我国绿色债券标准与国际有望进一步趋同。目前已有许多国际市场参与者

开始使用《共同分类目录》来标注新发行的绿色债券和其他绿色金融产品，2023 年

《共同分类目录》第二阶段的启动，将对提高不同市场绿色金融标准的可比性、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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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性和一致性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未来，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我国绿色债券市场

的便利度将有所提升，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对国际机构投资者的吸引力有望进一步加

强。二是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一体化发展有望持续深化。《关于金融支持前海深

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关于金融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建设的意见》等金融开放政策的出台，有助于帮助内地企业赴港澳发行绿色债券

产品，开展绿色跨境投融资，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内绿色金融合作有望进一步深化，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内绿色金融体制一体化发展，提高我国在国际绿色债券市场的影

响力。三是绿色金融国际研究合作有望不断加强。近年来，我国与其他国家或机构

积极开展绿色金融合作，2023 年人民银行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召开会议提出将加大

在绿色金融相关领域的合作力度，建立绿债互融互通机制等。未来我国将会和更多

国家在绿色债券标准、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与研究等领域开展深入合作，推动绿色资

本跨境流动，促进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 


